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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黑除恶列为“一把手工程”

　　2018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
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
知》。按照上级部署要求，区检察院将
扫黑除恶工作列为“一把手工程”，高
站位统筹、高起点谋划、高标准推进，
第一时间成立扫黑除恶领导小组，制
定扫黑除恶工作方案，并抽调9名政治
素质过硬、业务能力突出的检察官组
成工作专班。通过多次召开扫黑除恶
领导小组会和专题推进会，强化组织
协调和督促检查，区检察院形成了全
检动员、全员行动、全力投入的态势，
以敢打必胜的决心推进扫黑除恶斗争
开展。
　　为准确把握法律政策，区检察院办
理的所有涉黑涉恶案件都逐一向区委
政法委、市院、省院请示汇报，通过“三
级同审、体检把关”，确保每一起案件经
得起法律和历史检验。其中，在区检察
院提起公诉的一起黑社会性质组织犯
罪案中，以赵某某、冯某某为首的9名被
告人分别被判处3年6个月至20年不等
有期徒刑，有力打击了犯罪分子的嚣

张气焰，回应了人民群众的关切期盼。

建立“三位一体”工作模式

　　为加快办案节奏、提升办案质效，
区检察院建立了高效引导、严格退查、
均衡结案“三位一体”的扫黑除恶工作
模式，对全部涉黑涉恶案件提前介入、
全程引导公安机关侦查取证。3年来，区
检察院办理的涉黑涉恶案件提前介入
率达到100%，提出补证意见100余条，通
过发挥“捕诉一体”办案机制优势，依
法从快批捕、起诉、出庭公诉和审查监
督，保持了快捕快诉的高频态势。
　　“是黑恶犯罪一个不放过，不是黑

恶犯罪一个不凑数。”区检察院相关负
责人介绍，为做到不枉不纵，该院坚持
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与公
安、法院配合，统一证据标准、执法尺
度，确保案件捕得准、诉得出、判得住。
据悉，在侦查机关以涉恶犯罪移送审
查起诉的案件中，区检察院依法审查
后不认定涉恶犯罪3件8人;对以一般刑
事犯罪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经审查
依法认定涉恶犯罪1件4人，均获法院
生效判决认可。

抓源治本维护长治久安

　　打击涉黑涉恶违法犯罪，既要立

足当前，更应着眼长远。针对专项斗争
中发现的问题，区检察院坚持源头治
理，将扫黑除恶和“打伞破网”“打财断
血”有机结合，全力铲除黑恶势力滋生
蔓延的土壤。
　　据悉，该院通过循案深挖，向相关
部门移送黑恶犯罪及保护伞线索15
条，对提起公诉的案件均依法提出罚
金刑量刑建议，坚决摧毁黑恶犯罪滋
生复燃的经济基础。其中，由省检察院
和省公安厅联合督办的冯某某等人组
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罪案，
追诉漏罪漏犯5人，其中洗钱犯罪2人，
追缴涉黑财产现金人民币1873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区检察院还将“治
根、治本”要求融入司法办案各环节，
将案件办理与法治教育同步推进，3年
来向发案单位、相关行业领域发出检
察建议22件，督促堵漏建制，助力源头
治理。为持续释放扫黑除恶警示教育
效应，该院通过及时召开新闻发布会，
利用案件信息公开网、“两微一端”和
报纸等渠道，广泛宣传专项斗争政策、
战果，该院办理的薛某某恶势力犯罪
集团案获评全省检察机关优秀案件，
获得了社会广泛认可。

　　爱岗敬业是史丽丽的座右铭。从
业以来，史丽丽长期坚持“8+1”工作
模式，每天早上提前一个小时上班，这
一习惯她已经坚持了近二十年。“心中
有案件，才能办好案件。”史丽丽说，对
于每一个案件，她都倾注了100%的热
情，“让每一个案件的当事人都感受到
法律的公平和正义”是她努力实现的
目标。
　　“微笑法官”是史丽丽给每一位当
事人的深刻印象，她总是对当事人动
之以情，晓之以理，而不是纯粹地坐在
审判台上严肃地审理案件。法官的笑
容会让当事人觉得法官是站在当事人
的立场上着想，就会更好地接受法官
的调解。即使调解不成的案件，也要将
法理和情理为当事人分析透彻明了，
让当事人赢得明白，输得服气。由于史
丽丽的“微笑服务”，她所审理的案件
服判息诉率达99%以上。许多当事人
和律师都自发要求将案件交给史丽丽
审理，史丽丽成为黄岛法院“效率和质
量”的代名词。

　　2008年至今，史丽丽审结案件数
量一直位列黄岛法院前三名，其中
2017年结案860件、2018年结案850件、
2019年结案1152件、2020年结案1287
件。近三年来，她审结的案件没有一起
上访案件，真正实现案结事了。
　　“在10余年的审判实践中，我总结
出了‘勤、巧、分、和、快’五字工作法
则。”史丽丽介绍，“勤”是指勤勉敬业，
她将每日的工作计划安排得满满当

当，常常是一上午至少进行6起案件调
解，调解不成也力求当日立案、当日开
庭判决。“巧”就是要运用灵巧的心思，
善于发现矛盾核心，通过因地制宜的
措施化解矛盾。“分”就是科学分类找
规律，将相同类型的案件放在一起审
理，提高审判效率。“和”就是调解和释
疑并用，将调解工作贯穿到庭前、庭
审、庭后的全过程，通过借用外力、心
理疏导、案例引导等方法，做足当事人
的思想教育和法律疏导工作。“快”是
快审快结，在开庭审理过程中全面审
查证据材料，对证据材料齐全、案件事

实清楚的案件当庭宣判，并当庭制定
领取民事判决书的时间。
　　在单位的大力支持下，史丽丽于
2011年率先成立了个人工作室，承担
全院四分之一的机动车交通事故案
件。最高法院、省高院、青岛市委政法
委、青岛中院及区委政法委相关领导
都曾到她的工作室考察工作，并给予
高度评价。

　　虽然这些年史丽丽获得了不少荣
誉，但她始终坚持高调做事、低调做
人，全身心地投入审判工作中。
　　作为一名国家法律的忠实执行者
和维护者，廉洁与否，在一定程度上代表
了国家的法治水平与法律形象。在不断
提高自己的法律素养和业务水平的同
时，史丽丽时常提醒自己要自重、自醒、
自警、自励，经受住各种诱惑和考验。
　　史丽丽常说，自己是农民的女儿，
是一名共产党员，是一名人民法官，

“名利不是我所求，多做点实实在在的
事情，为法治天平增光添彩，是实现自
身价值的永恒追求。”

节水宣讲，增强职工节水意识 检测水质，保障师生饮水安全
　　为进一步助力企事业单位提升
节水管理水平，增强职工节水意识，
倡导科学用水和节约用水，日前，西
海岸公用事业集团水务公司联合新
区东部行政服务管理中心开展了节
水宣传培训活动。
　　根据疫情防控要求，此次宣传培
训活动采用了线上PPT授课模式。水
务公司结合新区供水现状、城市供水
管网漏失、污水处理及利用、科学合
理用水建议等四个方面制作了图文

并茂的演示课件，让参与人员形象地
了解了新区目前的供水需求、自来水
的生产工艺、管网漏失控制措施、再
生水应用范围以及良好的用水习惯
等内容。
　　通过此次活动的开展，提升了行
政服务管理中心工作人员的节水意
识，促进了该中心节水管理水平提
升，同时助力该中心节水型单位创
建，营造了全社会惜水节水的良好氛
围。 （薛怡帆）

　　为确保新区各学校新学期开学
期间供水管网水质安全，近日，西海
岸公用事业集团水务公司组织水质
监测工作人员走进致远中学等22所
中小学校，开展了学校管网水质检测
工作，并与校方用水管理人员进行水
质管理交流。
　　据悉，此次检测主要对学校食
堂、学生宿舍等重点用水区域进行现
场取样。由于放假期间校园内供水
管线的水流动性差，容易形成“死

水”，为确保水质检测结果精准，工作
人员将自来水龙头打开后，至少放水
8-10分钟才进行采样或现场检测。
检测项目主要包括现场检测项目浑
浊度和游离余氯，实验室检测项目色
度、嗅和味、肉眼可见物、PH值、耗氧
量等7项指标。从最终检测结果来
看，被检测的22所学校，各项指标均
全部达到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
准》，师生可放心饮用。

（武德龙）

广告

区检察院扫黑办获评山东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先进集体

深挖彻查，3年起诉涉黑涉恶犯罪114人
　　□本报记者 李宛遥 本报通讯员 万树军

　　日前，在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省委组织部组织的全省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评选中，黄岛区(西海岸新区)人民检察院扫黑办被表彰
为“山东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先进集体”。据悉，自2018年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开展以来，区检察院坚持讲政治、敢担当、善斗争，依法批捕涉黑涉
恶犯罪25人、提起公诉114人，其中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5件31人、
恶势力犯罪案件17件80人，已判决111人(3名恶势力犯罪案件被告人尚
在进一步审理中)，有力净化了社会环境，守护了群众安宁。

全市政法英模、黄岛法院民四庭副庭长史丽丽———

尽心尽责，用“微笑”传递法律温度
风采法官“微笑服务”传递公平正义

结案数量连续13年全院前三

在奉献中实现自身价值

　　□本报记者 李宛遥 本报通讯员 刘阳阳

　　近日，青岛市委印发《关于表扬全市政法英模和先
进典型的决定》，来自黄岛法院的民四庭副庭长史丽丽
入选“全市政法英模”名单。
  在同事眼中，她是公认的办案标兵、审判能手，曾
先后获得全国办案标兵、山东省优秀法官等荣誉；在当
事人眼中，她是“微笑法官”，耐心释法动之以情、晓之
以理，待人亲切……在史丽丽从业近20年里，始终坚持
群众利益无小事，尽心尽责地审理好每一起案件。


